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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及岗位设置办法 
 

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

要，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，精简机构，减员增效，努力

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与原则 

（一）学院机构、岗位设置要坚持精简、高效的原则，在明

确职能的基础上，统筹规划，合理设置，建立管理层次少，运转

协调好，办事效率高的管理体制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

的目标。 

（二）学院机构设置要根据工作性质和任务科学合理地分类、

分级。严格划分党政管理机构，教学、科研业务机构和经济实体

的职能、任务，保证权、责分明。 

二、机构划分 

（一）管理机构：指学院党政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如政治部、

院务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等。 

（二）业务机构：指学院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，如专业学院、

科技开发与科研管理处、劳资财务处、招生办公室等。 

（三）经营机构：指学院生产经营的部门，如公司。 

三、岗位职数 

（一）除专业院部和经营机构领导干部职数一般为 3 名外，

其余机构领导干部职数原则上为 1 名。确因工作需要，可增设 1

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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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任教师职数依据教学工作实际情况设定。 

（三）各机构负责专项工作的干事、助理职数一般为 1 名，

特殊情况可增设 1-2 名，其他管理员、办事员职数依据实际情况

设定。 

四、机构、岗位设置程序 

（一）由政治部、人事处根据学院实际工作需要和面临的形

势与任务，提出机构设置和岗位编制与职能的初步方案。 

（二）院党委审议。 

（三）学院下达文件执行。 

五、本办法解释权属政治部、人事处。 


